附件2
告知书（参考模板）
我已仔细阅读《中共云阳县委组织部中共云阳县委社会工作部云阳县公安局云阳县民政局云阳县司法局云阳县财政局云阳县人力社保局关于开展全县社区工作者补员转聘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的全部内容，对照自身情况，符合考核转聘条件。
（一）本人所填写（提供）的个人基本情况、学历（学位）、专业等各类转聘信息真实有效。本人自觉遵守考核转聘的各项规定，诚实守信，严守纪律，认真履行考核转聘的义务。
（二）本人在转聘后3年内自行提高学历至大专及以上或取得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证书。
（三）对因个人提供信息与本人真实情况不一致造成资格审查不合格，提供有关信息证件不真实，或与转聘岗位条件要求不相符，不属于《通知》转聘范围或违反有关纪律规定等造成的后果，本人自愿承担责任。一经发现有伪造、变造、冒用有关证件、材料骗取转聘资格，恶意干扰正常报名秩序的情况，同意取消本次考核转聘资格，并按国家相关规定严肃处理。

（以下文字为本人手抄）我已知晓告知书所列全部内容，愿意接受转聘后的相关政策。

本人签名：               身份证号：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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